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11/2014 號  

                     2014 年 3 月 13 日討論  

 

諮詢擬議修訂  

《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C/26》及  

《青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TY/24》  

作房屋發展用途  

 

1.  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述有關對《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C/26》（下稱「葵

涌大綱圖」）及《青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TY/24》（下稱「青衣大綱

圖」）的擬議修訂，以改劃五幅在葵青區內的土地作房屋發展用途，並徵詢

議員的意見。  

 

 

2.  前言  

 

2.1 住屋是市民最切身關注的民生問題之一。政府必須增加土地供應，以

興建房屋，滿足市民對房屋的殷切需求。政府正以多管齊下的土地供

應策略，持續並有系統地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盡量善用現有已開發

土地，以及開拓可供發展用途的新增土地，以增加短、中和長期的土

地供應。  

 

2.2 《施政報告》提出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包括檢討土地用途（例如檢討

「綠化地帶」和「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以及在現有規劃許可的

情況下，適度提高發展密度，以增加住宅單位供應。  

 

 

3.  擬議修訂項目 

 

3.1 為落實《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當局經檢討題述兩張大綱圖土地的

用途和密度後，建議修訂題述兩張大綱圖，包括三幅葵涌土地和兩幅

青衣土地，共可供應約 2,120 個單位。各項擬議修訂項目的位置及修

訂內容，載於各附圖及附件內。  

 

 葵涌大綱圖 

 

 毗鄰葵涌邨及葵盛東邨的公屋發展  

 

3.2 第一幅位於葵涌邨茵葵樓以西，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大窩

口道公共房屋發展項目的第一期（圖 2a 和附件一），建議由「休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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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住宅(甲類 )」地帶改劃為「住宅 (甲類) 2」（即葵涌大綱圖的

修訂項目 A1 及 A2），地盤面積約 0.32 公頃，住用∕非住用地積比率

為 6/9.5 倍，高度限制於主水平基準以上 160 米，提供約 400 個公屋

單位。第二幅位於葵盛東邨盛和樓以北，是房委會大窩口道公共房屋

發展項目的第二期（圖 2a 和附件一），該土地現時為葵盛駕駛考試中

心，建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和「休憩用地」改劃為「住宅 (甲類) 

2」（即葵涌大綱圖的修訂項目 B1 及 B2），地盤面積約 0.31 公頃，住

用∕非住用地積比率為 6/9.5 倍，高度限制於主水平基準以上 190

米，提供約 400 個公屋單位。房委會將興建行人天橋及電梯塔，連接

葵涌邨至第一期和第二期項目，以方便居民出入。房屋署曾就此兩期

發展項目於 2013 年 12 月 3 日諮詢區議會轄下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

會原則上不反對有關項目。  

 

荔崗街  
 

3.3 另有一幅位於葵涌荔崗街毗鄰浩景臺的地盤（圖 2b 和附件一），建議

由「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改劃為「住宅 (甲類 ) 2」作私人住宅用

途（葵涌大綱圖的修訂項目 C），面積約 0.38 公頃，住用∕非住用地

積比率為 6/9.5 倍，高度限制於主水平基準以上 240 米，可提供約

410 個單位（落成單位數目視乎實際設計）。擬議地下部分設有公共交

通交匯處容納現時荔崗街旁的小巴站。由於浩景臺現時欠缺餐廳、診

所及超級市場等日常設施，根據大綱圖的註釋，住宅發展項目最低的

三層可容許食肆、商店及服務行業，為該區居民提供服務。  

 

3.4 位於葵涌的三幅用地，樓宇的高度與周邊建築物高度互相協調，視覺

方面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另外，房屋署及規劃署現正分別就大窩口道

公共房屋發展項目及荔崗街地盤進行空氣流通評估，以便為發展項目

提供改善空氣流通的意見。  

 

3.5 擬議發展不會對現有的社區設施構成負面影響。儘管如此，因應區議會議

員的訴求，房委會在大窩口道公共房屋發展項目中設有長者鄰舍中心以及

多用途場地，以提供更多地方舉辦地區活動。房屋署現正計劃在未來

數月內舉辦地區工作坊，進一步收集葵青區議員及市民對大窩口道公

共房屋發展項目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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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衣大綱圖 

 

毗鄰青衣長宏邨的地盤  

 

3.6 位於青衣長宏邨的地盤面積約 0.14 公頃，擬議發展私人住宅，住用∕

非住用地積比率為 6/9.5 倍，高度限制於主水平基準上 200 米，可提

供約 170 個住宅單位（落成單位數目視乎實際設計），建議由「住宅

(甲類 )」和「綠化地帶」用地改劃作「住宅(甲類 )3」用地（圖 4a 和

附件二）（青衣大綱圖的修訂項目 A1 及 A2）。  

 

3.7 現時位於該地盤內的小巴站將會在附近長宏邨巴士站內重置，運輸署

認為並不會對地盤周邊的交通帶來負面影響。  

 

3.8 擬議發展與附近樓宇的景觀和高度輪廓互相協調，只輕微影響區內的

視覺開揚程度。此外，由於地盤並非坐落於任何主要的通風廊，擬議

發展對區內的空氣流通影響相當輕微。  

 

美景花園以西的地盤  

 

3.9 這個地盤位於美景花園以西的山腳，擬議發展私人住宅，面積約 0.62

公頃，住用∕非住用地積比率為 6/9.5 倍，高度限制於主水平基準上

140 米，可提供約 740 個單位（落成單位數目視乎實際設計）（圖 4b

和附件二），建議由「綠化地帶」用地改劃作 「住宅 ( 甲類 )3 」用地

（青衣大綱圖的修訂項目 B）。  

 

3.10  在樹木保育方面，地政署會在賣地前進行樹木調查，也會在地契內加

入樹木保護和美化環境條款，以確保有保育價值的樹木得以保留。  

 

3.11  有關景觀和通風方面，擬議的房屋發展能夠在美景花園和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青衣）之間在視覺上形成一個漸變的效果。另外，擬議的房

屋發展並不位於主要的通風廊上，對地盤本身及其附近的發展沒有構

成負面的通風影響。  

 

3.12  就上述擬議修訂項目，我們諮詢了各有關政府部門，確定擬議的房屋

發展不會對當區的交通、基礎設施配套、環境、通風及視覺等方面產

生重大影響。擬議發展亦不會對現有休憩用地需求構成負面影響。根

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即使擬議發展項目帶來新增人口，葵青區

內有足夠的社區設施及休憩用地供區內居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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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一階段 

 

4.1 歡迎各議員對上述土地用途修訂建議提出意見。我們會按既定程序把

議員及有關政府部門的意見及建議一併提交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

「城規會」）轄下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考慮。如委

員會同意有關改劃，城規會將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第 5 條∕第 7 條

展示題述兩張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以供公眾查閱，為期兩個月。  

 

4.2 除上述擬議住宅用地外，當局會繼續檢討葵青區的土地用途作住宅發

展，並適時諮詢區議會。  

 

 

5.  附件  

 

圖 1 《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C/26》  的擬議修訂項目  

圖 2a 項目 A1、A2 及 B1、B2 的平面圖  

圖 2b 項目 C 的平面圖  

圖 3 《青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TY/24》的擬議修訂項目  

圖 4a 項目 A1 及 A2 的平面圖  

圖 4b 項目 B 的平面圖  

 

附件一 

 

《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C/26》的擬議修訂項目的房

屋發展參數  

附件二 《青衣分區計劃大綱核圖編號 S/TY/24》  的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的 房

屋發展參數  

 

 

規劃署  

荃灣及西九龍規劃處  

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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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C/26》的擬議修訂項目的房屋發展參數  

 

 

修訂  

項目  

 

位置  面積  

(公頃) 

現時  

用途地帶  

擬議  

用途地帶  

現時  

住用 /非住用  

地積比率  

擬議  

住用 /非住用  

地積比率  

擬議  

高度限制  

(主水平基

準上) 

單位數目

(落成單位

數目視乎

實際設計) 

房屋類型  

A1 

及  

A2 

 

 

葵涌邨  

茵葵樓以西  

約 0.32 

  

住宅(甲類) 

及  

休憩用地  

 

住宅(甲類) 2 住宅  (甲類): 

5.0/9.5 倍  

 

休憩用地:  

不適用  

6.0/9.5 倍  160 米  約 400 公屋  

B1 

及  

B2 

 

 

葵盛東  

盛和樓以北  

 

(現時為  

葵盛駕駛考

試中心) 

約 0.31 政府、機構  

或社區  

及  

休憩用地  

住宅(甲類) 2 不適用  

 

6.0/9.5 倍  190 米  約 400 公屋  

C 

 
荔崗街  約 0.38 政府、機構  

或社區  

住宅(甲類) 2 不適用  6.0/9.5 倍  

 

240 米  約 410  私營房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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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分區計劃大綱核圖編號 S/TY/24》的擬議修訂項目的房屋發展參數  

 

修訂  

項目  

 

位置  面積  

(公頃) 

現時  

用途地帶  

擬議  

用途地帶  

現時  

住用 /非住用  

地積比率  

擬議  

住用 /非住用  

地積比率  

擬議  

高度限制  

(主水平

基準上) 

 

單位數目

(落成單位

數目視乎

實際設計) 

房屋類型  

A1 

及  

A2 

 

長宏邨   

以北  

約 0.14  住宅(甲類) 

及  

綠化地帶  

 

 

住宅(甲類)3 住宅(甲類):  

 5.0/9.5 倍  

 

綠化地帶:   

不適用  

 

6.0/9.5 倍  200 米  約 170 

 

私營房屋  

B 

 
美景花園   

以西  

約 0.617 

 

綠化地帶  住宅(甲類)3 不適用  6.0/9.5 倍  

 

140 米  約 740  私營房屋  

 

 

附件二  














